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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 

关于杭州中欣晶圆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申请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挂牌并公开转让同时定向发行 

之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致：杭州中欣晶圆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本所接受中欣晶圆的委托，作为中欣晶圆申请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

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同时定向发行的特聘专项法律顾问，已于 2025 年 6 月

25 日出具了《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关于杭州中欣晶圆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申请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同时定向发行之法律意

见书》（以下简称“《法律意见书》”）。 

针对全国股转系统下发的《关于杭州中欣晶圆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公

开转让并挂牌同时定向发行申请文件的审核问询函》（以下简称“《首轮问询

函》”）中要求律师核查并发表意见的事项，本所律师于 2025 年 8 月 25 日出

具了《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关于杭州中欣晶圆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申请股

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同时定向发行之补充法律意见

书（一）》（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2025 年 9 月 5 日，全国股转系统下发《关于杭州中欣晶圆半导体股份有限

公司股票公开转让并挂牌同时定向发行申请文件的第二轮审核问询函》（以下

简称“《二轮问询函》”）。本所律师根据《证券法》《公司法》《管理办法》

《业务规则》《挂牌规则》等有关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

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遵照全国股转系统的要求，就《二轮问询函》要求本所

律师核查的有关事项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系对《法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见书（一）》的补充，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应当和《法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一并使用。

《法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的不一致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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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以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为准。对《法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中未发生变化的内容，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不再重复披露。 

除非上下文另有说明，本所及本所律师在《法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见

书（一）》中所做的声明以及释义同样适用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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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二轮问询函》回复 

 

《二轮问询函》问题 1：关于股东借款。 

关于股东借款。根据申报文件及前次问询回复：（1）公司员工持股平台宁

波富乐德、宁波富乐华增资入股公司时，系通过向嘉善鋆欣等公司股东借款以

支付增资款；（2）宁波富乐德、宁波富乐华通过银行贷款已偿还部分借款，相

关贷款由控股股东杭州热磁、董事长贺贤汉提供连带责任担保；（3）截至目前，

宁波富乐德、宁波富乐华分别涉及 8,726.5146 万元、7,651.8512 万元的借款

余额，除嘉善鋆欣以外的出借主体已就还款期限安排签署补充协议。 

请公司在公开转让说明书中更新披露宁波富乐德、宁波富乐华等 6 家员工

持股平台合伙人的实缴出资情况，涉及未完成实缴出资的，披露相关平台入股

公司的资金来源。 

请公司：（1）结合宁波富乐德、宁波富乐华的人员构成、实缴期限、偿债

能力、与出借方及担保方的关联关系、通过银行贷款偿还借款后对应股份质押

是否已解除等，说明嘉善鋆欣等公司股东向宁波富乐德、宁波富乐华提供大额

长期借款用于增资的商业合理性，是否实质系通过员工持股平台低价入股公司，

双方是否存在代持或其他利益安排；（2）说明杭州热磁、贺贤汉为宁波富乐德、

宁波富乐华的银行借款提供担保的商业合理性，是否存在反担保措施，是否实

质系为宁波富乐德、宁波富乐华入股公司变相提供财务资助，双方是否存在代

持或其他利益安排；（3）结合股东借款、银行贷款协议及补充协议的签署情况，

说明相关主体之间是否存在未披露的其他协议，出借主体是否存在要求提前偿

还借款、抵偿股份等潜在风险，宁波富乐德、宁波富乐华就偿还借款的具体安

排、资金来源及可行性。 

请主办券商、律师：（1）核查上述事项，并发表明确意见；（2）结合对宁

波富乐德、宁波富乐华合伙人及嘉善鋆欣等出借主体的访谈确认情况，就其持

有公司股份权属、借款性质及还款安排、双方是否存在代持或其他利益安排发

表明确意见；（3）说明对控股股东及宁波富乐德、宁波富乐华等 6 家员工持股

平台合伙人出资前后流水的核查情况，是否存在合伙人通过大额借款用于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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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资的情形及合理性，就公司是否存在未披露、未解除的股权代持发表明确意

见。 

回复： 

本所律师履行了如下核查程序： 

1、查阅公司总经理办公室关于员工持股计划的方案、激励对象名单、激励

价格；  

2、查阅公司与主要股权激励对象签署的协议； 

3、获取公司关于参与股权激励的控股股东员工的具体情况及对公司做出贡

献的具体内容的说明； 

4、取得并查阅公司员工持股平台的工商资料、凭证及银行流水文件； 

5、核查宁波富乐德、宁波富乐华平台合伙人前后三个月出资流水情况； 

6、取得宁波富乐德、宁波富乐华及其平台合伙人就借款事项出具的确认函 

7、查阅借款协议、质押协议及与出借方达成的补充协议等书面文件并访谈

相关出借方； 

8、查阅《并购借款合同》《最高额保证合同》《最高额反担保保证合同》并

取得杭州热磁、贺贤汉出具的说明函； 

9、查阅员工持股平台股权质押登记的工商申请文件； 

10、查阅公司花名册并于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zxgk.court.gov.cn）等第三

方公开信息查询网站查询员工基本情况； 

11、于企查查（www.qcc.com）、企业信用信息公示平台（www.gsxt.gov.cn）

等网站检索相关出借方的工商登记信息； 

本所律师核查后确认： 

（一）补充披露宁波富乐德、宁波富乐华等 6 家员工持股平台合伙人的实

缴出资情况，涉及未完成实缴出资的，披露相关平台入股公司的资金来源 

1、已完成全部实缴的持股平台 

（1）宁波富乐中的合伙人出资情况如下： 

合伙人名称或姓名 
认缴出资额 

（万元） 

实缴出资额 

（万元） 
缴付期限 

贺贤汉 547.00 547.00 已完成全额实缴 

陆军生 120.00 120.00 已完成全额实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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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伙人名称或姓名 
认缴出资额 

（万元） 

实缴出资额 

（万元） 
缴付期限 

李学庆 80.00 80.00 已完成全额实缴 

周建飞 80.00 80.00 已完成全额实缴 

吴文军 80.00 80.00 已完成全额实缴 

乔静言 80.00 80.00 已完成全额实缴 

倪纪林 80.00 80.00 已完成全额实缴 

侯向辉 80.00 80.00 已完成全额实缴 

林盛钟 70.00 70.00 已完成全额实缴 

冯涛 55.00 55.00 已完成全额实缴 

郭体强 50.00 50.00 已完成全额实缴 

高洪涛 50.00 50.00 已完成全额实缴 

李鹏 50.00 50.00 已完成全额实缴 

查三妹 30.00 30.00 已完成全额实缴 

何利军 30.00 30.00 已完成全额实缴 

周旭豪 30.00 30.00 已完成全额实缴 

周明彪 30.00 30.00 已完成全额实缴 

卜琼 30.00 30.00 已完成全额实缴 

丁健红 30.00 30.00 已完成全额实缴 

陈雷雷 30.00 30.00 已完成全额实缴 

陈坤 30.00 30.00 已完成全额实缴 

李凤 30.00 30.00 已完成全额实缴 

石建群 30.00 30.00 已完成全额实缴 

平铁卫 30.00 30.00 已完成全额实缴 

马妮 30.00 30.00 已完成全额实缴 

李磊 20.85 20.85 已完成全额实缴 

王建华 18.00 18.00 已完成全额实缴 

吴伟武 10.00 10.00 已完成全额实缴 

王江华 10.00 10.00 已完成全额实缴 

韦佳 5.00 5.00 已完成全额实缴 

胡久林 5.00 5.00 已完成全额实缴 

陈大鹏 5.00 5.00 已完成全额实缴 

杭州中欣管理咨询有

限公司 
1.55 1.55 已完成全额实缴 

合计 1,857.40 1,857.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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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宁波富乐国的合伙人出资情况如下： 

合伙人名称或姓名 
认缴出资额 

（万元） 

实缴出资额 

（万元） 
缴付期限 

贺贤汉 512.25 512.25 已完成全额实缴 

张燕坤 80.00 80.00 已完成全额实缴 

李巨晓 80.00 80.00 已完成全额实缴 

李涛 70.00 70.00 已完成全额实缴 

赵延祥 70.00 70.00 已完成全额实缴 

马玉怀 64.00 64.00 已完成全额实缴 

芮阳 51.00 51.00 已完成全额实缴 

李炎 30.00 30.00 已完成全额实缴 

孙伊 30.00 30.00 已完成全额实缴 

张兴茂 30.00 30.00 已完成全额实缴 

王涛 30.00 30.00 已完成全额实缴 

郑斌 30.00 30.00 已完成全额实缴 

邵超男 30.00 30.00 已完成全额实缴 

金佳丽 30.00 30.00 已完成全额实缴 

张沛 30.00 30.00 已完成全额实缴 

余步蟾 30.00 30.00 已完成全额实缴 

惠晓琴 30.00 30.00 已完成全额实缴 

高威 30.00 30.00 已完成全额实缴 

伊冉 30.00 30.00 已完成全额实缴 

陈威威 30.00 30.00 已完成全额实缴 

程娟 30.00 30.00 已完成全额实缴 

赵阶磊 30.00 30.00 已完成全额实缴 

郭晓珍 30.00 30.00 已完成全额实缴 

林丹 30.00 30.00 已完成全额实缴 

余露 30.00 30.00 已完成全额实缴 

朱文娜 30.00 30.00 已完成全额实缴 

杜宏亮 30.00 30.00 已完成全额实缴 

周桂丽 30.00 30.00 已完成全额实缴 

孙贵昌 30.00 30.00 已完成全额实缴 

郁申阳 30.00 30.00 已完成全额实缴 

王晓春 30.00 30.00 已完成全额实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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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伙人名称或姓名 
认缴出资额 

（万元） 

实缴出资额 

（万元） 
缴付期限 

孙伟 30.00 30.00 已完成全额实缴 

丁姣姣 20.00 20.00 已完成全额实缴 

景双虎 20.00 20.00 已完成全额实缴 

叶绍凤 20.00 20.00 已完成全额实缴 

魏妮娜 20.00 20.00 已完成全额实缴 

平梦丽 10.00 10.00 已完成全额实缴 

程国彬 7.75 7.75 已完成全额实缴 

祁海滨 5.00 5.00 已完成全额实缴 

杭州中欣管理咨询有

限公司 
1.55 1.55 已完成全额实缴 

合计 1,781.55 1,781.55 - 

（3）宁波富乐芯的合伙人出资情况如下： 

合伙人名称或姓名 
认缴出资额 

（万元） 

实缴出资额 

（万元） 
缴付期限 

贺贤汉 317.00 317.00 已完成全额实缴 

洪漪 150.00 150.00 已完成全额实缴 

沈晓春 128.00 128.00 已完成全额实缴 

包胜娟 80.00 80.00 已完成全额实缴 

张燕 80.00 80.00 已完成全额实缴 

杨汉炜 80.00 80.00 已完成全额实缴 

余卓朋 80.00 80.00 已完成全额实缴 

朱仁波 80.00 80.00 已完成全额实缴 

吴飞祥 80.00 80.00 已完成全额实缴 

朱朝阳 80.00 80.00 已完成全额实缴 

邱昕 80.00 80.00 已完成全额实缴 

黄华 80.00 80.00 已完成全额实缴 

刘强 60.00 60.00 已完成全额实缴 

丁晓建 50.00 50.00 已完成全额实缴 

金玲玲 40.00 40.00 已完成全额实缴 

潘伟仁 39.00 39.00 已完成全额实缴 

胡兴平 30.00 30.00 已完成全额实缴 

庄云娟 30.00 30.00 已完成全额实缴 

杨春 30.00 30.00 已完成全额实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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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伙人名称或姓名 
认缴出资额 

（万元） 

实缴出资额 

（万元） 
缴付期限 

郝锋华 30.00 30.00 已完成全额实缴 

吉远君 30.00 30.00 已完成全额实缴 

陆鹤同 30.00 30.00 已完成全额实缴 

彭丽媛 30.00 30.00 已完成全额实缴 

钱艳梅 30.00 30.00 已完成全额实缴 

陈霞 30.00 30.00 已完成全额实缴 

周长虹 30.00 30.00 已完成全额实缴 

王庆荣 30.00 30.00 已完成全额实缴 

何荣 20.00 20.00 已完成全额实缴 

张涛 20.00 20.00 已完成全额实缴 

张恒杰 20.00 20.00 已完成全额实缴 

张翠华 15.00 15.00 已完成全额实缴 

张斌德 15.00 15.00 已完成全额实缴 

陈奎 12.00 12.00 已完成全额实缴 

马爱 10.00 10.00 已完成全额实缴 

文继承 10.00 10.00 已完成全额实缴 

吴永川 5.00 5.00 已完成全额实缴 

赵福见 3.00 3.00 已完成全额实缴 

杭州中欣管理咨询有

限公司 
1.55 1.55 已完成全额实缴 

合计 1,965.55 1,965.55 - 

2、未完成全部实缴的持股平台 

（1）宁波富乐德的合伙人出资情况如下： 

合伙人名称或姓名 
认缴出资额 

（万元） 

实缴出资额 

（万元） 
缴付期限 

贺贤汉 10,426.35 601.635 2040 年 12 月 31 日前 

董小平 700.00 70.00 2040 年 12 月 31 日前 

倪希健 600.00 60.00 2040 年 12 月 31 日前 

顾雪龙 500.00 50.00 2040 年 12 月 31 日前 

战廷春 300.00 30.00 2040 年 12 月 31 日前 

董爱丽 300.00 30.00 2040 年 12 月 31 日前 

程向阳 300.00 30.00 2040 年 12 月 31 日前 

田少勇 300.00 30.00 2040 年 12 月 31 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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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伙人名称或姓名 
认缴出资额 

（万元） 

实缴出资额 

（万元） 
缴付期限 

刘文 150.00 15.00 2040 年 12 月 31 日前 

桂新益 150.00 15.00 2040 年 12 月 31 日前 

余燕 150.00 15.00 2040 年 12 月 31 日前 

盛家蔚 150.00 15.00 2040 年 12 月 31 日前 

曹启刚 150.00 15.00 2040 年 12 月 31 日前 

施军 150.00 15.00 2040 年 12 月 31 日前 

刚竑 150.00 15.00 2040 年 12 月 31 日前 

浩育洲 150.00 15.00 2040 年 12 月 31 日前 

赵天宏 150.00 15.00 2040 年 12 月 31 日前 

张友海 150.00 15.00 2040 年 12 月 31 日前 

李小宁 150.00 15.00 2040 年 12 月 31 日前 

周为利 130.00 13.00 2040 年 12 月 31 日前 

李磊 100.00 10.00 2040 年 12 月 31 日前 

倪仞千 100.00 10.00 2040 年 12 月 31 日前 

何晓嫣 100.00 10.00 2040 年 12 月 31 日前 

王登及 80.00 80.00 已完成全额实缴 

张德海 80.00 80.00 已完成全额实缴 

朱明 40.00 40.00 已完成全额实缴 

成贤 30.00 30.00 已完成全额实缴 

刘辉 30.00 30.00 已完成全额实缴 

甘志金 30.00 30.00 已完成全额实缴 

陆军生 120.00 120.00 已完成全额实缴 

吴飞祥 80.00 80.00 已完成全额实缴 

杭州中欣管理咨询有

限公司 
1.55 0.155 2040 年 12 月 31 日前 

合计 15,997.90 1,599.79 - 

（2）宁波富乐华的合伙人出资情况如下： 

合伙人名称或姓名 
认缴出资额 

（万元） 

实缴出资额 

（万元） 
缴付期限 

贺贤汉 12,869.35 1,286.935 2040 年 12 月 31 日前 

郭建岳 1,000.00 100.00 2040 年 12 月 31 日前 

徐新华 500.00 50.00 2040 年 12 月 31 日前 

唐立明 500.00 50.00 2040 年 12 月 31 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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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伙人名称或姓名 
认缴出资额 

（万元） 

实缴出资额 

（万元） 
缴付期限 

孙顺华 500.00 50.00 2040 年 12 月 31 日前 

王黎光 150.00 15.00 2040 年 12 月 31 日前 

肖尚青 150.00 15.00 2040 年 12 月 31 日前 

齐旭东 150.00 15.00 2040 年 12 月 31 日前 

王鸣 150.00 15.00 2040 年 12 月 31 日前 

侯毅 150.00 15.00 2040 年 12 月 31 日前 

王震 150.00 15.00 2040 年 12 月 31 日前 

吴斌 150.00 15.00 2040 年 12 月 31 日前 

施凯华 150.00 15.00 2040 年 12 月 31 日前 

杭州中欣管理咨询有限

公司 
1.55 0.155 2040 年 12 月 31 日前 

合计 16,570.90 1,657.09 - 

（3）宁波富乐强的合伙人出资情况如下： 

合伙人名称或姓名 
认缴出资额 

（万元） 

实缴出资额 

（万元） 
缴付期限 

徐慶晧 500.00 50.00 2040 年 12 月 31 日前 

贺贤汉 300.00 30.00 2040 年 12 月 31 日前 

陈治平 300.00 30.00 2040 年 12 月 31 日前 

裴今护 150.00 15.00 2040 年 12 月 31 日前 

杭州中晶企业管理咨询

有限公司 
1.55 0.16 2040 年 12 月 31 日前 

合计 1,251.55 125.16 - 

未完成全部实缴的持股平台为宁波富乐华、宁波富乐德、宁波富乐强，该

等平台入股公司的资金来源主要为宁波富乐德、宁波富乐华向股东关联主体的

借款及平台人员的实缴出资。 

宁波富乐德与宁波富乐华于增资进入中欣晶圆时，通过员工持股平台借款

的方式以支付增资所需价款，2020 年 10 月，宁波富乐德与长飞光纤、嘉善鋆

欣、铜陵国控、铜陵大江、铜陵建投、井冈山雪荧、井冈山月卯、井冈山露绮

及井冈山星野签订《借款协议》，约定由出借主体向宁波富乐德提供借款，仅用

于宁波富乐德于 2020 年 10 月对申请人增资，合计借款 15,571.60 万元；宁波富

乐华与嘉善鋆欣签订《借款协议》，约定由出借主体向宁波富乐华提供借款，仅

用于宁波富乐华于 2020 年 10 月对申请人增资，合计借款 14,913.77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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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借款情况如下： 

借款方 出借方 借款额（万元） 

宁波富乐德（含宁波富乐强） 

长飞光纤 4,500.00 

嘉善鋆欣 3,171.60 

铜陵国控 1,800.00 

铜陵大江 1,800.00 

铜陵建投 1,800.00 

井冈山雪荧 937.27 

井冈山月卯 729.09 

井冈山露绮 486.67 

井冈山星野 346.97 

小计 15,571.60 

宁波富乐华 嘉善鋆欣 14,913.77 

合计 30,485.37 

根据对应持股平台的确认函，在员工持股平台设立之初，宁波富乐德拟通

过增资持有中欣晶圆 111,286,774 股股份，后续为加强员工持股平台的管理，公

司设立宁波富乐强用于外籍及中国台湾地区员工的持股平台，因此宁波富乐德

减少其认购份额，由宁波富乐强认购 8,074,516 股股份。同时宁波富乐德根据调

整认购份额对应的借款款项出借至宁波富乐强。 

（二）结合宁波富乐德、宁波富乐华的人员构成、实缴期限、偿债能力、

与出借方及担保方的关联关系、通过银行贷款偿还借款后对应股份质押是否已

解除等，说明嘉善鋆欣等公司股东向宁波富乐德、宁波富乐华提供大额长期借

款用于增资的商业合理性，是否实质系通过员工持股平台低价入股公司，双方

是否存在代持或其他利益安排 

1、宁波富乐德、宁波富乐华的人员构成、实缴期限、偿债能力、与出借

方及担保方的关联关系 

1）宁波富乐德 

序号 
合伙人

姓名 
主要职务 与出借方的关联关系 与担保方的关联关系 

1 贺贤汉 公司董事长 无 杭州热磁董事长 

2 董小平 公司董事 无 杭州热磁高管 

3 倪希健 杭州热磁高级顾问 无 杭州热磁高级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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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贤汉胞姐之配偶 

4 顾雪龙 富乐德长江总经理 无 无 

5 战廷春 
上海中欣监事兼生产管理

部本部长 
无 无 

6 董爱丽 杭州热磁高级顾问 无 杭州热磁高级顾问 

7 程向阳 公司监事会主席 无 无 

8 田少勇 上海申和人力资源部长 无 无 

9 刘文 宁夏中欣财务部副部长 无 无 

10 桂新益 
公司职工监事兼杭州制造

一部部长 
无 无 

11 余燕 上海中欣财务部副部长 无 无 

12 盛家蔚 上海申和经营管理部部长 无 无 

13 曹启刚 宁夏中欣制造部部长 无 无 

14 施军 上海申和总经办主任 无 无 

15 刚竑 富乐德总经办主任 无 无 

16 浩育洲 盾源聚芯监事会主席 无 无 

17 赵天宏 上海中欣品质部部长 无 无 

18 张友海 公司总经理 无 无 

19 李小宁 富乐德长江销售部部长 无 无 

20 周为利 
公司财务副总经理兼丽水

材料总经理 
无 无 

21 李磊 公司法务部长 无 无 

22 倪仞千 上海申和经营管理部课员 无 无 

23 何晓嫣 上海申和财务部课员 无 无 

24 王登及 富乐德长江销售部课长 无 无 

25 张德海 富乐德长江制造部部长 无 无 

26 朱明 
上海申和安全环保部部长

助理 
无 无 

27 成贤 上海申和总务课课长 无 无 

28 刘辉 
上海申和安全环保部副部

长 
无 无 

29 甘志金 富乐德长江制造部副课长 无 无 

30 陆军生 
富乐德长江生产管理部课

长 
无 无 

31 吴飞祥 
富乐德长江工程部厂务课

长 
无 无 

2）宁波富乐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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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合伙人

姓名 
主要职务 与出借方的关联关系 与担保方的关联关系 

1 贺贤汉 公司董事长 无 杭州热磁董事长 

2 郭建岳 高级顾问 无 无 

3 施凯华 
工程设备部部长兼上海中

欣工程部部长 
无 无 

4 肖尚青 上海中欣工程部副部长 无 无 

5 侯毅 
上海中欣国内销售二部副

部长兼生管部副部长 
无 无 

6 齐旭东 采购中心主任 无 无 

7 王震 
人力资源本部部长兼杭州

工厂人力资源部部长 
无 无 

8 吴斌 设备部部长 无 无 

9 王鸣 技术部洗净退火系长 无 无 

10 王黎光 
宁夏中欣工厂长、生产管

理部部长兼安环部部长 
无 无 

11 徐新华 
副总经理兼丽水科技工厂

长、上海中欣工厂长 
无 无 

12 孙顺华 

已离职（原公司董事、董

事会秘书、副总经理、财

务总监） 

无 无 

13 唐立明 
浙江常和民宿管理有限公

司总经理 
无 

浙江常和民宿管理有

限公司为杭州热磁全

资子公司 

同时本所律师已在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之“《问询函》问题 1：关于股东借款/

（一）补充披露宁波富乐德、宁波富乐华等 6 家员工持股平台合伙人的实缴出

资情况，涉及未完成实缴出资的，披露相关平台入股公司的资金来源”披露了

宁波富乐德、宁波富乐华、宁波富乐强各合伙人的实缴期限。 

根据宁波富乐德、宁波富乐华全体合伙人出具的书面确认函，该等人员知

晓并认可，持股平台向相关出借主体借款用于向中欣晶圆增资并以持有的中欣

晶圆股份用于质押的安排，对于该等借款，该等人员确认具有相应还款能力，

能够妥善偿还未来的到期债务。 

2、通过银行贷款偿还借款后对应股份质押已解除 

宁波富乐德、宁波富乐华通过银行贷款归还出借方资金的具体情况如下： 

借款方 出借方 
借款额 

（万元） 

已归还本金 

（万元） 

借款余额 

（万元） 

宁波富乐德 
长飞光纤 4,500.0000 2,250.0000 2,250.0000 

嘉善鋆欣 3,171.5953 1,782.3375 1,389.25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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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款方 出借方 
借款额 

（万元） 

已归还本金 

（万元） 

借款余额 

（万元） 

铜陵国控 1,800.0000 520.9144 1,279.0856 

铜陵大江 1,800.0000 520.9144 1,279.0856 

铜陵建投 1,800.0000 520.9144 1,279.0856 

井冈山雪荧 937.2700 468.6350 468.6350 

井冈山月卯 729.0900 364.5450 364.5450 

井冈山露绮 486.6700 243.3350 243.3350 

井冈山星野 346.9700 173.4850 173.4850 

小计 15,571.5953 6,845.0807 8,726.5146 

宁波富乐华 嘉善鋆欣 14,913.7689 7,261.9177 7,651.8512 

合计 30,485.37 14,106.9984 16,378.3658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宁波富乐德、宁波富乐华已就已偿还借款

对应股份的质押解除事项分别与出借方协商，并与除嘉善鋆欣以外的其他出借

主体签署了书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约定了持股平台偿还借款后对应股份质押

的解除，解除情况如下： 

持股平台/出质人 出借主体/质权人 原质押股份数（万股） 解质押股份数（万股） 

宁波富乐德 

长飞光纤 2,903.2258 1,451.6129 

铜陵国控 1,161.2903 336.0738 

铜陵大江 1,161.2903 336.0738 

铜陵建投 1,161.2903 336.0738 

井冈山雪荧 604.6903 302.3451 

井冈山月卯 470.3806 235.1963 

井冈山露绮 313.9806 156.9903 

井冈山星野 223.8516 1,11.9258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宁波富乐德已于工商管理部门完成上述股

份质押解除事项的解除登记手续。 

3、嘉善鋆欣等公司股东及其关联主体向宁波富乐德、宁波富乐华提供大

额长期借款用于增资的商业合理性，不存在通过员工持股平台低价入股公司的

情况，不存在代持或其他利益安排 

（1）出借主体与公司股东的关系 

序号 出借主体 与公司股东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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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长飞光纤 系公司股东 

2 嘉善鋆欣 由公司（直接或间接）股东、公司股东之关联主体共同出资 

3 铜陵国控 系公司股东 

4 铜陵大江 系公司股东 

5 铜陵建投 系公司股东 

6 井冈山雪荧 

系公司股东选定的投资主体 
7 井冈山月卯 

8 井冈山露绮 

9 井冈山星野 

（2）提供借款用于增资的商业合理性 

由于宁波富乐德、宁波富乐华、宁波富乐强持股平台拟用于对中欣晶圆增

资的增资价款金额较大，而该等持股平台的人员结合个人自有资金规划及持股

平台约定的实缴期限，计划不以一次性支付增资所需价款，故通过持股平台宁

波富乐德、宁波富乐华对外借款的方式解决增资的资金来源。 

根据对相关出借方的访谈，出借方或出借方关联的公司股东当时作为入股

公司的新股东，向员工持股平台提供借款有利于中欣晶圆股权激励的实施，能

够更好地提高对公司员工的激励效果，促进公司的发展，从而能更好的实现投

资保值增值的目的，与其实现投资收益的目标一致，因此向持股平台提供了借

款。 

该等资金安排仅为借款安排，不存在相关股东通过员工持股平台低价入股

公司的情况，不存在代持或其他利益安排。 

 

（三）说明杭州热磁、贺贤汉为宁波富乐德、宁波富乐华的银行借款提供

担保的商业合理性，是否存在反担保措施，是否实质系为宁波富乐德、宁波富

乐华入股公司变相提供财务资助，双方是否存在代持或其他利益安排 

1、杭州热磁、贺贤汉提供担保的商业合理性，存在反担保措施 

宁波富乐德、宁波富乐强、宁波富乐华为公司用于股权激励的持股平台，

因宁波富乐德、宁波富乐强、宁波富乐华拟用于对中欣晶圆增资的增资价款金

额较大，而该等持股平台的人员结合个人自有资金规划及持股平台约定的实缴

期限，计划不以一次性支付增资所需价款，故通过持股平台宁波富乐德、宁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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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乐华对外借款的方式解决增资的资金来源。因此，持股平台宁波富乐德、宁

波富乐华与股东关联出借方订立借款协议及股权质押协议，为实施员工持股计

划筹集资金。 

后续出于资金筹划，宁波富乐德、宁波富乐华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

州分行申请贷款合计 19,500 万元，贷款全部用于置换前期股东关联出借方的其

他借款及利息。经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要求，该等贷款需要宁波富

乐德、宁波富乐华提供相应增信措施。 

杭州热磁作为公司控股股东，贺贤汉作为公司董事长，为保障股权激励计

划的实施效果，缓解被激励员工资金压力，主动选择为前述贷款提供连带责任

保证，并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签署《最高额保证合同》。在该等增

信措施下，宁波富乐德、宁波富乐华取得相应贷款并归还前期股东关联出借方

的部分借款及利息。杭州热磁、贺贤汉为宁波富乐德、宁波富乐华的银行借款

提供担保，一方面为保障股权激励计划的实施效果，促进公司持续稳定发展，

另一方面亦为保障股东利益，具有商业合理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

益的情况。 

同时，贺贤汉、杭州热磁还签署了《最高额反担保保证合同》，贺贤汉为杭

州热磁依据在前述贷款项下提供最高额保证合同享有的对宁波富乐德、宁波富

乐华的追偿权在最高额提供反担保，最高限额为前述贷款本金及利息、违约金

（如有）。除此以外，不存在其他反担保措施。 

2、不属于为宁波富乐德、宁波富乐华入股公司变相提供财务资助，双方

不存在代持或其他利益安排 

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治理规则》（2025 修订）的规

定，“本规则所称提供财务资助，是指挂牌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有偿或无偿对外

提供资金、委托贷款等行为”。杭州热磁、贺贤汉为宁波富乐德、宁波富乐华的

银行借款提供担保系各方真实意思表示，根据《最高额保证合同》的内容，杭

州热磁、贺贤汉系为宁波富乐德、宁波富乐华履行银行贷款债务提供最高额保

证担保，不属于向宁波富乐德、宁波富乐华直接提供资金或委托贷款的情况，

不属于为宁波富乐德、宁波富乐华入股公司变相提供财务资助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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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富乐德、宁波富乐华对应合伙人未来将以包括但不限于用工资、奖金、

家庭积累等自有资金增加实缴出资等方式以偿还持股平台对应借款。该等激励

对象真实持有激励份额，不存在受贺贤汉、杭州热磁或其他股东等第三方委托

进行代持或其他利益安排，公司股份的权属清晰。 

 

（四）结合股东借款、银行贷款协议及补充协议的签署情况，说明相关主

体之间是否存在未披露的其他协议，出借主体是否存在要求提前偿还借款、抵

偿股份等潜在风险，宁波富乐德、宁波富乐华就偿还借款的具体安排、资金来

源及可行性 

1、股东借款、银行贷款协议及补充协议的签署情况，不存在未披露的其

他协议，出借主体不存在要求提前偿还借款、抵偿股份等潜在风险 

（1）股东借款情况 

宁波富乐德与宁波富乐华于增资进入中欣晶圆时，通过员工持股平台借款

的方式以支付增资所需价款，2020 年 10 月，宁波富乐德与长飞光纤、嘉善鋆

欣、铜陵国控、铜陵大江、铜陵建投、井冈山雪荧、井冈山月卯、井冈山露绮

及井冈山星野签订《借款协议》，约定由出借主体向宁波富乐德提供借款，仅

用于宁波富乐德于 2020 年 10 月对申请人增资，合计借款 15,571.60 万元；宁波

富乐华与嘉善鋆欣签订《借款协议》，约定由出借主体向宁波富乐华提供借款，

仅用于宁波富乐华于 2020 年 10 月对申请人增资，合计借款 14,913.77 万元。 

借款利息按照 2020 年 12 月 31 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 LPR 贷款利率

计算；借款期限自出借资金付至乙方指定账号之日起至中欣晶圆首次公开发行

股份并上市或被上市公司并购后，借款方所持中欣晶圆或并购方股份解除限售

之日起满三年止。除非出借方另行书面同意，全部借款截止日期不超过如下日

期中的较早者：（1）2027 年 12 月 31 日；（2）中欣晶圆明示将不考虑上市或

不被并购之日。 

同时各方就还款相关事项具体约定如下： 

1）如果公司未能在 2023 年 12 月 31 日前实现上市或并购，出借主体有权

要求持股平台就借款协议条款与出借方进行协商，并订立新的借款协议；未达

成一致的，出借方有权要求持股平台提前还款，持股平台应在接到出借方关于

提前还款的书面通知之日起 180 日内向还款，可选择以下方式还款：A、以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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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方式向出借方偿还全部借款本金及利息；B、持股平台将所持公司股份以法

律法规及监管部门允许的方式转让给出借方用以抵债，转让价格按照届时公允

价值由双方协商，转让对价总额低于应偿还负债的仍视为全部偿还。 

2）在持股平台所持中欣晶圆或并购方股票解除限售之日起一年内，如出现

连续 90 个交易日中欣晶圆或并购方股票的二级市场平均交易价格低于持股平台

对中欣晶圆的投资价格，出借方有权要求持股平台追加担保，由双方另行协商

履行相关手续，如持股平台拒绝追加担保或未能提供令出借方满意的解决方案，

出借方有权立即单方宣布借款提前到期。 

3）持股平台自所持中欣晶圆或并购方股票解除限售之日起至约定的借款截

止日期前的任意时间，经双方协商，可以选择以现金方式按照约定计算得出的

本息金额偿还其对出借方的负债，或将所持全部中欣晶圆或并购方股份转让给

出借方，以抵偿持股平台在借款协议项下对出借方的全部借款本息。持股平台

选择以股份抵偿对持股平台负债的，如根据届时的监管要求，持股平台无法向

出借方直接转让该等股份时，持股平台应根据甲方的指示和届时的监管要求将

该等股份在二级市场出售并将所得价款支付给出借方，如持股平台出售全部股

份后所得价款低于应向出借方偿还的借款本息的，亦视为持股平台已向出借方

偿还本协议项下的全部债务。 

（2）银行贷款协议 

2025 年 5 月 29 日，宁波富乐德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签署《并

购借款合同》，贷款金额为 9,600 万元，贷款期限自 2025 年 5 月 29 日至 2027

年 12 月 31 日，贷款用途为用于置换前期借款人的其他借款及利息。 

2025 年 5 月 29 日，宁波富乐华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签署《并

购借款合同》，贷款金额为 9,900 万元，贷款期限自 2025 年 5 月 29 日至 2027

年 12 月 31 日，贷款用途为用于置换前期借款人的其他借款及利息。 

（3）补充协议签署情况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宁波富乐德、宁波富乐华已就借款期限延

期或提前还款安排延后等事项分别与出借方协商，并与除嘉善鋆欣以外的其他

出借主体签署了书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明确了剩余借款金额并对后续还款安

排作出了约定，具体延期安排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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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借主体 借款期限 出借方要求提前还款的条件 

长飞光纤 2029 年 12 月 31 日 不晚于 2026 年 11 月 30 日实现上市或并购 

铜陵国控 

2027 年 12 月 31 日 

公司挂牌期间、于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申

请受理后至合格上市期间内（最晚不迟于

2026 年 12 月 31 日），不要求提前还款。 

铜陵大江 

铜陵建投 

井冈山雪荧 

2027 年 12 月 31 日 不晚于 2027 年 6 月 30 日实现上市或并购 
井冈山月卯 

井冈山露绮 

井冈山星野 

根据持股平台宁波富乐德、宁波富乐华、宁波富乐强及其合伙人出具的确

认函，并经本所律师访谈相关出借方，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公司、

出借方、持股平台及其合伙人之间不存在签署的未披露的书面协议。截至本补

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不存在相应出借主体现时要求提前偿还借款、抵偿股份、

追加担保等情形。 

2、宁波富乐德、宁波富乐华就偿还借款的具体安排、资金来源及可行性 

（1）还款方式的主动选择 

根据借款协议的约定，若上市受阻，持股平台可选择与出借方就还款事宜

协商，达成新的借款协议，约定新的借款期限及还款安排；亦可选择以现金方

式向出借方偿还全部借款本金及利息，提前偿还借款；或以出售持有的中欣晶

圆股份用以抵债。故如上市受阻，持股平台或公司员工可自主选择还款方式或

与出借方协商以解决还款事宜。 

（2）还款安排、资金来源及可行性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上述借款的借款期限尚未届满且对应持股

平台实缴期限尚未届满。关于偿还借款的安排，对应持股平台相关合伙人可以

通过包括但不限于增加实缴出资等方式以偿还持股平台对应借款，资金来源主

要为工资、奖金、家庭积累等自有资金。该等人员均为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及

其控制的其他企业的关键管理、技术人员，具有稳定收入来源，同时自身亦已

确认具备相应还款能力，能够妥善偿还未来的到期债务，该等还款安排具有可

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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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合对宁波富乐德、宁波富乐华合伙人及嘉善鋆欣等出借主体的访

谈确认情况，就其持有公司股份权属、借款性质及还款安排、双方是否存在代

持或其他利益安排发表明确意见 

根据持股平台宁波富乐德、宁波富乐华、宁波富乐强及其合伙人出具的确

认函，并经本所律师访谈嘉善鋆欣等相关出借主体，该等借款事项系结合持股

平台合伙人资金需求及出借方关联公司股东为促进公司发展、实现投资收益的

目标作出的借款安排，出借主体与宁波富乐德、宁波富乐华签署的具体的借款

协议，其中明确约定了借款金额、借款期限、借款用途及还款安排。同时，上

述出借主体在《借款协议》约定下，还与宁波富乐德、宁波富乐华分别签订

《股份质押协议》，由宁波富乐德、宁波富乐华将其持有的部分中欣晶圆的股份

出质，用以担保借款协议项下还款义务的履行。对于后续还款，除嘉善鋆欣以

外的出借主体已与宁波富乐德、宁波富乐华签署了相关书面协议以具体执行，

嘉善鋆欣正在就持股平台后续还款安排积极协商；对应持股平台确认将遵照已

签署的书面协议约定，通过包括但不限于要求平台相关合伙人以工资、奖金、

家庭积累等自有资金增加本企业实缴出资等方式以偿还未来到期债务；持股平

台相关合伙人已确认具备相应还款能力，能够妥善偿还未来的到期债务。 

对应持股平台合伙人通过持股平台所持有的中欣晶圆股份均为其个人真实

持有，不存在委托持股、信托持股或其他代持安排，公司、出借方、持股平台

及其合伙人之间不存在签署其他特殊协议安排的情形。 

 

（六）说明对控股股东及宁波富乐德、宁波富乐华等 6 家员工持股平台合

伙人出资前后流水的核查情况，是否存在合伙人通过大额借款用于平台出资的

情形及合理性，就公司是否存在未披露、未解除的股权代持发表明确意见 

1、对控股股东及宁波富乐德、宁波富乐华等 6 家员工持股平台合伙人出资

前后流水的核查情况 

本所律师已取得公司控股股东及宁波富乐德、宁波富乐华等 6 家员工持股

平台合伙人出资前后三个月的银行流水并核查，贺贤汉存在向井冈山雪荧、井

冈山月卯、井冈山露绮、井冈山星野大额借款用于实缴出资；其余参与人员中

存在部分人员向其亲属、同事朋友之间的零星资金拆借，经本所律师访谈该等

相关人员确认，该等资金往来均系相关人员基于个人或他人资金需求用于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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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转的真实拆借行为；除此以外，持股平台合伙人的实缴出资不存在通过大额

借款用于平台出资的情形。 

2、合伙人通过大额借款用于平台出资的情形及合理性 

对于公司持股平台，贺贤汉存在通过大额借款用于平台出资的情形，具体

情况如下： 

序

号 
出借人 借款时间 借款期限 

借款金额

（万元） 
借款利息 借款用途 偿还情况 还款资金来源 

1 

上海君禺

商务信息

咨询有限

公司（曾

用名海口

君禺商务

信息咨询

有限公司 

2020/10/20 
到账后 12

个月 
1,500 

中国人民

银行 2020

年 12 月 31

日公布的

LPR 同期

贷款利率 

用于贺贤汉向宁

波富乐德、宁波

富乐华、宁波富

乐芯、宁波富乐

中、宁波富乐国

实缴出资 

已全部偿还 

资金来源于工资

薪金、银行存

款、理财产品及

股权现金分红等

投资收入 

2 
井冈山志

存 
2020/10/27 

2020/10/27

起至 

2023/10/26

止 

2,000 

中国人民

银行 2020

年 12 月 31

日公布的

LPR 同期

贷款利率 

用于贺贤汉向宁

波富乐德、宁波

富乐华、宁波富

乐芯、宁波富乐

中、宁波富乐国

实缴出资 

借款协议解

除，借款全

部退还 

/ 

3 

嘉善稷峻

欣商务咨

询合伙企

业（有限

合伙） 
2021/03 

到账后 34

个月或
2023/12/31

间的较早

时间 

1,750 中国人民

银行 2020

年 12 月 31

日公布的

LPR 同期

贷款利率 

用于贺贤汉归还

2020 年 12 月

21 日与上海君

禺商务信息咨询

有限公司及其他

主体签订的借款

合同项下的借款

本息 

已全部偿还 

资金来源于工资

薪金、银行存

款、理财产品及

股权现金分红等

投资收入 
4 

嘉善廪欣

仝商务咨

询合伙企

业（有限

合伙） 

740 

5 

井冈山雪

荧、井冈

山月卯、

井冈山露

绮、井冈

山星野 

2021/08/31 

2020/10/27

起至 

2027/12/31

止 

2,000 

中国人民

银行 2020

年 12 月 31

日公布的

LPR 同期

贷款利率 

用于贺贤汉向宁

波富乐德、宁波

富乐华、宁波富

乐芯、宁波富乐

中、宁波富乐国

实缴出资 

未偿还，计

划于 2027

年 12 月 31

日前偿还借

款本息 

计划由工资薪

金、银行存款、

理财产品及股权

现金分红等投资

收入偿还借款本

息 

上述相关出借主体系因投资业务过程中与贺贤汉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及信任

关系，在贺贤汉短期资金筹措的需要下，经各方友好协商达成一致后，基于对

贺贤汉本人信用及偿债能力的信赖，主动出借资金。 

贺贤汉已按照借款协议的具体约定，偿还大部分借款，资金来源于工资薪

金、银行存款、理财产品及股权现金分红等投资收入。对于尚未到期的借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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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计划于借款期限届满前以工资薪金、银行存款、理财产品及股权现金分红等

投资收入偿还借款本息。 

上述借款事项系贺贤汉与出借主体基于良好的合作及信任关系达成的借款

安排，具有合理性，相关主体与贺贤汉不存在代持或其他特殊利益安排。 

3、公司不存在未披露、未解除的股权代持 

公司已完整披露历史上存在的股权代持情况，相关代持的形成及解除过程

真实，不存在其他未披露的股权代持或其他特殊利益安排。截至本补充法律意

见书出具日，公司股东、持股平台合伙人所持公司股权均系真实持有，不存在

受托、委托持股的情况，除已披露的已解除的代持情况外，公司不存在未披露、

未解除的股权代持的情形。 

 

（七）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 

1、持股平台有资金需求的情况下，出借方向持股平台提供借款有利于中欣

晶圆股权激励的实施并促进公司的发展，从而能更好的实现投资保值增值的目

的，与其实现投资收益的目标一致，具有商业合理性。该等资金安排仅为借款

安排，不存在相关股东通过员工持股平台低价入股公司的情况，不存在代持或

其他利益安排。 

2、杭州热磁、贺贤汉为宁波富乐德、宁波富乐华的银行借款提供担保，系

保障股权激励计划的实施效果、促进公司持续稳定发展及保障股东利益的考虑，

具有商业合理性。贺贤汉还为杭州热磁依据在前述贷款项下提供最高额保证合

同享有的对宁波富乐德、宁波富乐华的追偿权在最高额提供反担保。该等担保

不属于为宁波富乐德、宁波富乐华入股公司变相提供财务资助的情形，不存在

代持或其他利益安排。 

3、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公司、出借方、持股平台及其合伙人之

间不存在签署的未披露的书面协议，不存在相应出借主体现时要求提前偿还借

款、抵偿股份、追加担保等情形。关于偿还借款的安排，对应持股平台相关合

伙人可以通过包括但不限于增加实缴出资等方式以偿还持股平台对应借款，资

金来源主要为工资、奖金、家庭积累等自有资金，同时其已确认具备相应还款

能力，能够妥善偿还未来的到期债务，该等还款安排具有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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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根据持股平台宁波富乐德、宁波富乐华、宁波富乐强及其合伙人出具的

确认函，并经本所律师访谈嘉善鋆欣等相关出借主体，该等借款事项系结合持

股平台合伙人资金需求及出借方关联公司股东为促进公司发展、实现投资收益

的目标作出的借款安排。对于后续还款，除嘉善鋆欣以外的出借主体已与宁波

富乐德、宁波富乐华签署了相关书面协议以具体执行，嘉善鋆欣正在就持股平

台后续还款安排积极协商；对应持股平台确认将遵照已签署的书面协议约定，

通过包括但不限于要求平台相关合伙人以工资、奖金、家庭积累等自有资金增

加本企业实缴出资等方式以偿还未来到期债务。对应持股平台合伙人通过持股

平台所持有的中欣晶圆股份均为其个人真实持有，不存在委托持股、信托持股

或其他代持安排，公司、出借方、持股平台及其合伙人之间不存在签署其他特

殊协议安排的情形。 

5、本所律师已取得公司控股股东及宁波富乐德、宁波富乐华等 6 家员工持

股平台合伙人出资前后三个月的银行流水并核查，贺贤汉存在向井冈山雪荧、

井冈山月卯、井冈山露绮、井冈山星野大额借款用于实缴出资，该等借款事项

系贺贤汉与出借主体基于良好的合作及信任关系达成的借款安排，具有合理性，

相关主体与贺贤汉不存在代持或其他特殊利益安排；其余参与人员中存在部分

人员向其亲属、同事朋友之间的零星资金拆借外，经本所律师访谈该等相关人

员确认，该等资金往来均系相关人员基于个人或他人资金需求用于资金周转的

真实拆借行为；除此以外，持股平台合伙人的实缴出资不存在通过大额借款用

于平台出资的情形。除已披露的已解除的代持情况外，公司不存在未披露、未

解除的股权代持的情形。 

《二轮问询函》问题 2：关于反稀释权条款。 

关于反稀释权条款。根据申报文件及前次问询回复，公司尚有 9 家股东仍

具有反稀释权条款。 

请公司结合《股票挂牌审核业务规则适用指引第 1 号》等规定，说明公司

对反稀释权条款的规范情况，涉及条款解除或终止的，解除或终止的具体情况，

是否附效力恢复情形，解除或终止过程中是否存在纠纷，是否存在损害公司及

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是否对公司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请主办券商、律师核查上述事项，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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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律师履行了如下核查程序： 

1、查阅公司历次股权变动的投资协议、转让协议文件； 

2、查阅公司就反稀释权终止与相关股东签署的补充协议。 

本所律师核查后确认： 

（一）结合《股票挂牌审核业务规则适用指引第 1 号》等规定，说明公司

对反稀释权条款的规范情况，涉及条款解除或终止的，解除或终止的具体情况，

是否附效力恢复情形，解除或终止过程中是否存在纠纷，是否存在损害公司及

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是否对公司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1、反稀释权条款解除或终止的具体情况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公司已与全部 65 家具有反稀释权的股东签

署补充协议终止反稀释权，根据补充协议的约定，该等股东同意反稀释权自补

充协议签署之日起终止，同时确认就增资协议/转让协议、补充协议的签署和履

行不存在任何争议或潜在纠纷。其中协议里还约定了效力恢复的情形，即反稀

释条款自以下情形发生之日起恢复效力，各方确认相关投资人股东可以按照该

条款继续行使相应权利：（1）本次挂牌终止的（撤回或终止本次挂牌申请或本

次挂牌被否决）；（2）本次挂牌完成后，中欣晶圆申请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

让系统终止挂牌（届时中欣晶圆尚处于上市审核、注册发行期间的除外）。 

2、符合《股票挂牌审核业务规则适用指引第 1 号》的要求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公司已与全部具有反稀释权的股东终止反

稀释权条款，根据补充协议的约定，终止过程中不存在公司与股东就反稀释权

解除或终止事宜存在纠纷，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反稀释权

的解除未对公司经营产生任何不利影响，符合《股票挂牌审核业务规则适用指

引第 1 号》的要求。 

 

（二）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公司已与全部具有反稀释权的股东终止反

稀释权条款，根据补充协议的约定，终止过程中不存在公司与股东就反稀释权

解除或终止事宜存在纠纷，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反稀释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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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解除未对公司经营产生任何不利影响，符合《股票挂牌审核业务规则适用指

引第 1 号》的要求。 

 

《二轮问询函》问题 3：关于其他事项。 

（1）请公司结合员工持股平台份额流转、退出机制及实施情况，说明公司

股东人数目前穿透计算情况，本次挂牌同时定向发行完成后是否可能存在股东

人数超 200 人的情形。 

请主办券商、律师核查上述事项，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本所律师履行了如下核查程序： 

1、查阅公司与主要股权激励对象签署的协议； 

2、取得并查阅公司员工持股平台的工商资料及合伙协议文件； 

3、查阅公司已确定定增对象签署的增资协议； 

4、于企查查（www.qcc.com）、企业信用信息公示平台（www.gsxt.gov.cn）

等网站检索公司已确定的定增对象的工商登记信息。 

本所律师核查后确认： 

（一）员工持股平台份额流转、退出机制及实施情况 

1、公司持股平台于 2020 年 12 月通过增资入股公司，增资价格为 1.55 元/

股，本次员工持股计划已经实施完毕。 

2、公司员工持股平台份额流转、退出机制如下： 

（1）服务期安排 

自股权激励协议签署之日起，员工承诺并保证对公司的服务期应至公司上

市之日起满三年，如果公司因种种原因无法实现上市，员工对公司的服务期不

少于自股权激励协议签署之日起满六年（简称“服务期”）。服务期内，乙方不

以书面或其他任何形式向公司提出辞职（包括但不限于员工自愿离职，或者劳

动合同到期员工不愿续签等）。员工若在服务期内正常退休的可在剩余服务期内

采用返聘的方式继续为公司提供劳动服务。 

（2）转让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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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间接持有公司股份期间，非经公司同意，员工不得转让其所持员工持

股平台的出资份额，或由他人代为行使合伙人权利。服务期内，员工不得对其

所持出资份额设定质押或其他第三方权利。 

（3）勤勉尽责提供劳动服务 

在约定的服务期内，如员工违反勤勉尽责提供劳动服务承诺事项的，各方

同意由员工向员工持股平台普通合伙人或员工持股平台指定的主体转让其在员

工持股平台中的出资份额，转让价格为员工原对合伙企业的出资金额。如服务

期满的，转让价格按照股权激励协议约定的计算方式由双方确定。 

（4）员工离职的股份处理 

根据上述六家员工持股平台全体合伙人签署的合伙协议、主要股权激励协

议，股权激励员工离职后的股份处理约定如下： 

①员工以书面或其他任何形式向公司提出辞职的，员工应向员工持股平台

普通合伙人或员工持股平台指定的主体转让其在员工持股平台中的出资份额。

于服务期内提出的，转让价格为员工原对合伙企业的实际出资金额；于服务期

满后提出辞职的，转让价格按照公司股份届时的公允价值，由双方协商确定。 

②员工间接持有中欣晶圆股份期间，如 A、员工死亡或丧失劳动能力；B、

非员工原因，公司解除与员工的劳动合同关系的，服务期内，由员工或员工的

继承人向员工持股平台普通合伙人或员工持股平台指定的主体转让其在员工持

股平台中的出资份额，转让价格按照股权激励协议约定的计算方式由双方确定；

服务期满的，员工或员工的继承人可选择继续持有公司股份，或经公司同意，

向员工持股平台普通合伙人或员工持股平台指定的主体转让其在员工持股平台

中的出资份额，转让价格按照公司股份届时的公允价值由双方协商确定。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公司已根据合伙协议、股权激励协议约定

建立上述机制并有效执行。 

（二）说明公司股东人数穿透计算情况，本次挂牌同时定向发行完成后是

否可能存在股东人数超 200 人的情形 

结合员工持股平台份额流转、退出机制，公司员工持股平台中存在的非员

工入股及持股、离职及退休返聘情形的股东人数穿透口径如下： 

1、入股持股平台时为非员工的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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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于 2020 年 12 月 11 日完成 6 家持股平台入股公司的工商变更登记，宁

波富乐德、宁波富乐芯在设立时存在非本公司员工人员参与员工持股计划的情

形，公司出于持股平台的管理考虑，将非公司员工统一调整至宁波富乐德内，

并于 2021 年 8 月 24 日将设立时进入宁波富乐芯的非本公司员工人员统一调整

至宁波富乐德。 

依据《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指引第 4 号》《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指引第 6 号》

等文件要求，对于入股时即为非公司员工的情形，持股平台股东人数应当全部

穿透计算。 

2、员工入股持股平台后离职 

针对部分平台内公司员工离职、职务调动等情形，公司依据合伙协议、股

权激励协议约定的方式处置，或保留其持有股权激励份额将该部分非公司员工

统一调整至宁波富乐德，或同步收回其股权激励份额。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出具日，宁波富乐德、宁波富乐华中存在该等离职的非本公司员工，其中宁波

富乐华中存在的非本公司员工，在参与员工持股计划时均为公司员工，离职后

按照协议约定仍持有权益，可不视为外部人员，不穿透计算股东人数；对于已

调整至宁波富乐德的人员，因宁波富乐德中存在在参与员工持股计划时系对公

司作出贡献的非公司员工，故基于审慎性原则仍旧穿透计算股东人数。 

综上，自 2020 年 12 月 11 日至 2021 年 8 月 24 日，因宁波富乐德、宁波富

乐芯存在非本公司员工，均穿透计算股东人数；自 2021 年 8 月 24 日起，因宁

波富乐德存在非本公司员工，穿透计算股东人数；除此之外，其余持股平台均

不穿透计算股东人数。 

根据上述口径，不同期间内，6 家持股平台人员的流转、退出未导致公司

人数超过 200 人，具体如下： 

序号 时间 
穿透计算股东人数口

径 

员工持股

平台人数 

公司股东

人数 

公司股东

人数是否

超 200 人 

1 
2020.12.11- 

2021.08.24 

2020.12.11-

2021.05.23 
因宁波富乐德、宁波

富乐芯存在入股时非

本公司员工的合伙

人，故均打开穿透计

算，以持股平台实际

人数计算 

68 

99 

否 
2021.05.23-

2021.06.24 
134 

2021.06.24-

2021.08.24 
147 

2 
2021.08.24-

2025. 07.08 

2021.08.24-

2021.08.26 
因宁波富乐德存在入 35 114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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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8.26- 

2021.12.29 

股时非本公司员工的

合伙人，均打开穿透

计算，以持股平台实

际人数计算 

141 

2021.12.29-

2025. 07.08 
161 

3 
2025.07.08

至今 

2025.07.08

至今 
37 167 否 

注：1、2025 年 7 月 8 日，宁波富乐芯、宁波富乐中各调整 1 名人员至宁波富乐德； 

2、上表仅列示公司增资扩股重大时点股东人数穿透情况，各期间内公司股东自身上层股权结构变化

带来的公司股东人数变化未对公司股东穿透人数造成重大影响，故未在表格中列示。 

结合上述，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公司股东穿透人数为 167 人，

具体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股东

人数 
计算依据 序号 股东名称 

股东

人数 
计算依据 

1 杭州热磁 
1 

日本上市公司日

本磁性技术全资

控股 

44 嘉兴海松 1 私募基金 

2 上海申和 45 厦门建发 1 私募基金 

3 宁波富乐国 1 持股平台 46 深圳鹏林杨 4 已穿透计算 

4 宁波富乐德 32 

存在入股时非公

司员工外部人员

的持股平台 

47 交银舜晶 1 私募基金 

5 宁波富乐华 1 持股平台 48 福建芯旺 2 已穿透计算 

6 宁波富乐中 1 持股平台 49 丽水绿产 2 已穿透计算 

7 宁波富乐芯 1 持股平台 50 磐厚谷稻 2 已穿透计算 

8 宁波富乐强 1 持股平台 51 湖州瑷沐 1 私募基金 

9 杭州国改 1 私募基金 52 建银国际 1 已穿透计算 

10 浙江产投 8 已穿透计算 53 浦东新投 2 已穿透计算 

11 丽水两山 1 私募基金 54 云初贰号 2 已穿透计算 

12 浙江深改 1 私募基金 55 宁波弘霁 8 已穿透计算 

13 铜陵国控 

1 

已穿透计算 56 台州盛今 1 私募基金 

14 铜陵大江 已穿透计算 57 杭州平毅 1 私募基金 

15 安徽亨贞 已穿透计算 58 昆山双禺 1 私募基金 

16 嘉兴临智 1 私募基金 59 湖州鼎齐 1 私募基金 

17 嘉兴德桥 1 私募基金 60 湖州睿晶 10 已穿透计算 

18 中金上汽 1 私募基金 61 上海展舵 1 已穿透计算 

19 中金祺智 1 私募基金 62 广东联塑 1 私募基金 

20 中金浦成 1 已穿透计算 63 杭州珉澜 1 私募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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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东名称 
股东

人数 
计算依据 序号 股东名称 

股东

人数 
计算依据 

21 嘉兴芯荣 1 私募基金 64 杭州津泰 1 私募基金 

22 建自壹号 1 私募基金 65 欠发达基金 1 私募基金 

23 长三角嘉善 1 私募基金 66 泉州常弘 1 私募基金 

24 东证睿元 1 私募基金 67 诸暨欣芯 2 已穿透计算 

25 东证睿坤 1 私募基金 68 上海卓越 4 已穿透计算 

26 东证临杭 1 私募基金 69 深圳瑞兆 1 私募基金 

27 雪坡壹号 1 私募基金 70 启浦晨舜 1 私募基金 

28 雪坡叁号 1 私募基金 71 杭州普华 1 私募基金 

29 雪坡贰号 1 私募基金 72 嘉兴晶凯 1 私募基金 

30 青岛民芯 1 私募基金 73 华福投资 17 已穿透计算 

31 青岛民蕊 1 私募基金 74 安吉锦荣 1 私募基金 

32 嘉兴宏万 1 私募基金 75 浙江月亮湾 2 已穿透计算 

33 嘉兴云盛 1 私募基金 76 中小浙普创投 1 私募基金 

34 嘉善嘉和 1 私募基金 77 星樾投资 1 私募基金 

35 长飞光纤 1 上市公司 78 未石欣远 3 已穿透计算 

36 共青城兴橙 1 私募基金 79 尚融创新 1 私募基金 

37 嘉兴安越 2 已穿透计算 80 龙岩昊嘉 1 私募基金 

38 中微公司 1 上市公司 81 上海洲计 2 已穿透计算 

39 中央乡投 1 私募基金 82 厦门斐昱 1 私募基金 

40 星棋道和 1 私募基金 83 济南鼎量 1 私募基金 

41 共青城欣睿 1 私募基金 84 宁波优凯 2 已穿透计算 

42 浙财资管 1 已穿透计算 85 浙江皓庄 1 已穿透计算 

43 上海云锋 1 私募基金 合计 

167 

（删除最终投资者的重复

股东人数）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公司经穿透后的股东人数为 167 人，公司

已经确定的本次发行对象股东人数共计 6 人，合计 173 人，公司股东人数未超

过 200 人。 

针对公司现有股东人数较多的情况，公司在与潜在发行对象接洽时已将其

股东性质及对公司股东人数的影响纳入融资磋商的考虑范围。公司选择潜在发

行对象时以专业私募基金主体优先，并严格控制非私募基金等需要穿透计算的

股东人数的潜在发行对象的股东人数。公司将结合依据审慎性原则穿透后的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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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人数，确保股东人数不超过 200 人。 

综上，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公司经穿透后的股东人数为 167 人，

公司已经确定的本次发行对象股东人数共计 6 人，合计 173 人。公司已采取必

要措施控制本次发行对公司股东人数的影响，不会因本次挂牌同时定向发行而

导致出现股东人数超过 200 人的情况。 

（三）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 

公司已根据合伙协议、股权激励协议约定建立平台份额流转、退出机制并

有效执行，不会因本次挂牌同时定向发行而导致出现股东人数超过 200 人的情

况。 

 

其他问题说明 

一、除上述问题外，请公司、主办券商、律师、会计师对照《非上市公众

公司监督管理办法》《非上市公众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 号——公开

转让说明书》《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挂牌规则》《全国中小企业股份

转让系统股票挂牌审核业务规则适用指引第 1 号》等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

让系统股票定向发行规则》《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定向发行业务规则适用

指引第 1 号》等规定，如存在涉及公开转让条件、挂牌条件、信息披露以及影

响投资者判断决策的其他重要事项，请予以补充说明；如财务报告审计截止日

至公开转让说明书签署日超过 7 个月，请按要求补充披露、核查，并更新推荐

报告。 

回复： 

本所律师核查后确认： 

本所律师对照《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非上市公众公司信息披露

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 号——公开转让说明书》《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

挂牌规则》《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挂牌审核业务规则适用指引第 1 号》

等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定向发行规则》《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

系统定向发行业务规则适用指引第 1 号》等规定，认为公司不存在涉及公开转

让条件、挂牌条件、信息披露以及影响投资者判断决策的其他重要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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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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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签署页 

（本页无正文，为《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关于杭州中欣晶圆半导体股

份有限公司申请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同时定向发

行之补充法律意见书（二）》之签署页）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伍份，无副本。 

    本法律意见书的出具日为      年     月     日。 

 

 

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 

 

 

负责人：颜华荣                     经办律师：吴  钢              

 

 

 

                                                 张  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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